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課

程

時

數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計 － －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課

程

時

數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 － － － － － － － － － － － － － － － － － 4 － － － 3 － － － － － 總計 － －

第43條

(第2項)
第33條之2

第44條第1項

(違反分級規

定)

第43條

(第4項)

第43條第3項(販

賣、交付供應第

43條第1項第3款)

歇

業

︵

家

數

︶

廢

止

登

記

︵

人

數

︶

罰鍰

罰鍰 罰鍰

案件

來源

不接受或時數

不足罰鍰

親職教育

第48條

(第1項)

罰鍰案件

來源

罰鍰

第43條第3項(販

賣、交付供應第

43條第1項第1款)

公

布

姓

名

︵

人

數

︶

案件

來源

罰鍰

第43條第3項(販

賣、交付供應第

43條第1項第2款)

第33條

(第3、4項)

第29條

(第3項)

第26條之1

(第4項)

－

罰鍰

親職教育

親職教育

總計

親職教育

親職教育

不接受或時數

不足罰鍰

罰鍰

逕依第91條第

1項規定處罰

鍰

罰鍰

公

布

姓

名

︵

人

數

︶

廢

止

登

記

︵

人

數

︶

第33條之1

罰鍰

勒

令

停

業

︵

家

數

︶

公

布

名

稱

︵

家

數

︶

罰鍰

花蓮縣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執行概況

廢

止

許

可

︵

家

數

︶

公

布

名

稱

︵

家

數

︶

罰鍰

第21條

(第3項)

罰鍰

不接受或時數

不足罰鍰

總計

不得擔

任兒少

福利機

構之負

責人或

工作人

員

(人數)

公

布

姓

名

︵

人

數

︶

第15條

(第1項)

沒入物品、

限期移除、

下架或其他

處置

(件數)

停

辦

︵

家

數

︶

廢

止

登

記

︵

人

數

︶

罰鍰

公

布

名

稱

︵

家

數

︶

勒

令

停

業

︵

家

數

︶

公

布

姓

名

︵

人

數

︶

總計

案件

來源

第26條

(第4、5項)

罰鍰

半　年　報

公　開　類

單位：人、件、小時、家中華民國114年下半年 ( 7月至12月 )

第26條

(第1項)

第14條

(第1項)

罰鍰

公　開　類

半　年　報 每半年終了後20日內編送

編製機關

表    號每半年終了後20日內編送

花蓮縣政府(社會局)

10730-02-05-2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課

程

時

數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課

程

時

數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30 總計 2 － － － －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課

程

時

數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課

程

時

數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 － － － － － － － 3 － － － 14 159 － － － － － － － 4 27 － － － － 總計 － － － － －

第45條

(第3、4項)

逕依第95條第

1項規定處罰

鍰
親職教育

第46條之1
第46條

(第3項)

公

布

名

稱

︵

家

數

︶

罰鍰

公

布

姓

名

︵

人

數

︶

勒

令

停

業

︵

家

數

︶

第44條第2項

(違反陳列等規定)

第44條

(第3項)

不接受或時數

不足罰鍰

親職教育

第51條
第50條

(第2項)

罰鍰

親職教育

逕依第99條規

定處罰鍰

第48條

(第1項)

親職教育公

布

姓

名

︵

人

數

︶

罰鍰

第47條

(第3項)

親職教育

不接受或時數

不足罰鍰

第47條

(第2項)

罰鍰

第54條

(第5項)

停

辦

︵

家

數

︶

勒

令

停

業

︵

家

數

︶

罰鍰

罰鍰

親職教育

第49條

(行為人為父母、監護人

或實際照顧兒童及少年者)

公

布

姓

名

︵

人

數

︶

公

布

名

稱

︵

家

數

︶

罰鍰

公

布

姓

名

︵

人

數

︶

逕依第96

條第1項規

定處罰鍰

第48條

(第1項)

罰鍰

第49條
(行為人非父母、監護人或實

際照顧兒童及少年者)

歇

　

業

　

︵

家

數

︶

公

布

姓

名

︵

人

數

︶

罰鍰 罰鍰 罰鍰

公

布

姓

名

︵

人

數

︶

第48條

(第2項)

逕依第97條規

定處罰鍰
不接受或時數

不足罰鍰

公

布

姓

名

︵

人

數

︶

(第5項至第7項)

第81條

(第7項)

親職教育

罰鍰

公

布

名

稱

︵

家

數

︶

廢

止

許

可

︵

家

數

︶

罰鍰案件來

源

填表　　　　　　　　　　　　　　　　　

　　　　　　　　　　　　　　　　　　　　　　　　　　　　　　　　　　　　　　

填表說明：1.本表編製2份，1份送主計處

　　　　　2.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執行

資料來源：依據本府登記之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執行情形資料彙編

親職教育

花蓮縣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執行概況(續1)

案件來

源

第53條

(第1項)

罰鍰

第53條

(第5項)

單位：人、件、小時、家中華民國114年下半年 ( 7月至12月 )

每半年終了後20日內編送

公　開　類

半　年　報10730-02-05-2 每半年終了後20日內編送

編製機關 花蓮縣政府(社會局)

表    號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課

程

時

數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 3 39 － － － － － － － － － － － － － － － － － －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件

數

強

制

執

行

－ － － － － － － － － － － － － － － － － － 2 － 2 2 － － －

公

布

名

稱

︵

家

數

︶

罰鍰

第76條或第82條

(第1項前段)

第70條

(第2項)

第69條

(第3項)

第69條

(第1項)

第66條

(第2項)

第56條

(第1項)

第54條

(第5項)

－

罰鍰

－

公

布

名

稱

︵

家

數

︶

停

辦

︵

家

數

︶

廢

止

許

可

︵

家

數

︶

罰鍰

第84條

(第3項)

不接受或時

數不足罰鍰

親職教育

不得擔任

兒少福利

機構之負

責人或工

作人員

(人數)

公

布

姓

名

︵

人

數

︶

罰鍰

第81之1

(第5項至第7項)

停

辦

︵

家

數

︶

停

辦

︵

家

數

︶

廢

止

許

可

︵

家

數

︶

罰鍰

廢

止

許

可

︵

家

數

︶

罰鍰

公

布

名

稱

︵

家

數

︶

罰鍰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份送主計處，1份自存外，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資料庫。

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執行，同時公布姓名及機構名稱時，以違反條列對象為主不重複計算。

民國115年 1月 8日 07:52:15 印製依據本府登記之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執行情形資料彙編。

公布

名稱

及負

責人

姓名

(家

數)

第85條
第83條

(5~11款)

第83條

(1~4款)

第82條

(第1項後段)

廢

止

許

可

︵

家

數

︶

罰鍰 停

辦

︵

家

數

︶

停

辦

︵

家

數

︶

公

布

名

稱

︵

家

數

︶

廢

止

許

可

︵

家

數

︶

第81條

(第5項)

第81條

(第2項)

罰鍰

親職教育

花蓮縣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執行概況(續2完)

廢

止

許

可

︵

家

數

︶

沒入物品、

限期移除、

下架或其他

處置

(件數)

停

辦

︵

家

數

︶

罰鍰罰鍰罰鍰 罰鍰

單位：人、件、小時、家中華民國114年下半年 ( 7月至12月 )

10730-02-05-2

編製機關 花蓮縣政府(社會局)

表    號


